上海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高级职务聘任
评议细则
 
为进一步规范上海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高级职务聘任评议工作，根据《中共上海市科技教育工作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职务聘任办法（试行）>的通知》（沪教委人〔2007〕3号）、《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本市高校申请设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职务聘任评议组及开展评议工作的实施意见》（沪教委德〔2007〕21号）的文件精神，特制定本细则。
一、受理范围
本市各高校在岗专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包括专职辅导员、校（院、系）分管及从事学生工作的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
未设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职务聘任评议组的高校，由上海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职务聘任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上海市教育评估院统一组织评议。经批准设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职务聘任评议组的高校，可自行评议，也可委托上海市教育评估院评议。
二、评议材料报送要求
凡申报上海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高级职务的教师，均应符合文件所规定聘任高级职务条件中的各项基本要求，所递交的申报材料须经所在高校公示7天，确认无异议。申报材料包括：
（一）综合材料
1.《上海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高级职务聘任申报材料封面登记表》（一式二份，一份贴在材料袋上，一份评议机构留存）；
2.《上海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高级职务聘任申报表》（一式三份）。
（二）个人佐证材料（一份，均为复印件）
1.最后学历、学位证书；
2.现任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书；
3.全国（或本市）职称外语等级考试证书；
4.全国（或本市）职称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证书；
5.参加相关培训证明。
（三）工作实绩鉴定材料（一式三份）
1.《上海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高级职务聘任工作实绩专家鉴定表》（填妥申报者填写部分）；
2.任现职以来个人或所带学生团体或所在学生工作团体获奖证明。
3. 上海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职务聘任工作实绩证明表。
（四）科研能力鉴定材料（一式三份）
1.《上海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高级职务聘任科研成果专家鉴定表》（填妥申报者填写部分）； 
2.科研成果专家鉴定主要代表作登记表（贴在每套材料袋上）；
3.科研成果专家鉴定材料（一套原件，二套复印件），须按文件规定高级职务所要求的数量报送。同时，申报教授职务，须明确反映本人科研能力的主要代表作3篇（本、项）；申报副教授职务，须明确反映本人科研能力的主要代表作2篇（本、项）。 作品为书刊的部分章节（篇），可由所在学校审核认定后报送本人承担部分及书刊的封面、封底和目录的复印件。课题或奖项须有相应证明材料。
4.科研成果与工作实践联系的情况综述。
（五）任现职以来取得学校心理咨询师、职业咨询师高级专业技术水平认证证书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认定副教授职务的，须按文件要求递交“综合材料”及“个人佐证材料”中的全国（或本市）职称外语等级考试证书、全国（或本市）职称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证书。
（六）高校须填写《××大学××年度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高级职务申报教师名单及岗位设置情况表》，提供本年度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高级职务的岗位设置情况及拟聘人数，并对申报教师按申报职务分别进行排名。
三、评议程序和规则
（一）专项鉴定
1.工作实绩专家鉴定
根据申报教师累计从事学生工作的年限和任现职以来的主要工作实绩，由3位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关专家分别对其进行鉴定（其中本校专家不得超过1/2）。须有2位以上的专家的鉴定结论为“达到”或“基本达到”，才能进入下一程序。进入下一程序的，该鉴定意见将递交给评议组，供评议组评议时参考。
2.科研成果专家鉴定
根据申报教师递交的科研成果材料，由3位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关专家分别对其进行鉴定（其中本校专家不得超过1/2），须有2位以上的专家的鉴定结论为“达到”或“基本达到”，才能进入下一程序。进入下一程序的，该鉴定意见将递交给评议组，供评议组评议时参考。
（二）评议组综合评议
评议组由从上海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职务聘任评议专家库中选出的7－13（奇数）位专家组成，评议组专家库名单由上海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职务聘任领导小组审定。
1.评议组材料审阅
每位专家根据文件的要求，独立审阅申报教师递交的所有申报材料。
2.评议组对申报教师进行面试答辩
所有申报教师均须参加评议组组织的统一面试答辩，每人面试答辩时间分别30分钟（申报教授）、20分钟（申报副教授）。其中个人陈述不超过10分钟（申报教授）、5分钟（申报副教授），内容为个人主要经历、任现职以来取得的工作实绩和主要科研成果等。
3.评议组综合评议
评议组按照文件的要求，根据申报教师的思想政治表现、科研能力和工作实绩鉴定结果、面试答辩情况及所在高校的岗位设置情况等进行综合评议，结果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决定，申报人员获得评议组应到成员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票，即为通过。
4.通过评议组综合评议的教师名单须反馈各高校并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5.经评议组评议未通过人员，须有新的符合条件的申报材料方可重新申报。
6.任现职以来取得上海学校心理咨询师或职业咨询师高级专业技术水平认证证书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经评议组认定，且满足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考核要求、外语、计算机聘任条件的，可聘任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副教授职务。
四、时间安排
“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上海市教育评估院组织的上海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职务聘任评议工作一般每年安排一次，在下半年开展申报、评议等工作，具体时间安排以当年通知为准。评议工作结束后，上海市教育评估院将评议结果反馈给各相关高校并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相关表格（见附件）发布在上海市教育评估院网站，请各高校及申报教师自行下载。网址为：http://www.seei.edu.sh.cn，下载路径为：通知公告→→上海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职务聘任。

